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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 2024 年部门预算草案的编制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等有关规定，牢固树立

“过紧日子”思想，按照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突出保障重点，

严控一般性支出、加大收入统筹以及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的编制原

则，结合本单位实际，科学规范地编制部门预算。现将 2024 年

度部门预算草案编制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3 年度部门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分析

2023 年，我局围绕“共建美丽家园，共享美好生活”的主

题，聚焦垃圾分类减量，着力补齐流程短板，对接第三届进博会，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高标准打造精品化建设，严要求实施精细化

管理，提升了城区市容环境面貌。上半年，我局部门财政支出预

算执行率为 56.80%，完成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

1～6 月全局机关本部收入合计 33,943.44 万元，其中财政

拨款收入 33,943.44 万元。1～6 月支出合计 33,943.44 万元：

基本支出 776.88 万元、专项支出 33,166.56 万元。

专项经费支出主要投入：

（一）做实做细，不断提升环境卫生品质

一是完成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实效测评工作。二是加快生活垃

圾数字化监管应用。进一步强化对生活垃圾收运作业智能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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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垃圾分类品质溯源调查。三是完善可回收物体系建设。编制

全区可回收物点站场体系建设方案。完成武夷路凯旋路中转站建

设，预计 6 月投入使用。四是推进高标准保洁区域。新申报 4 个

高标准保洁区域（道路）建设，分别为：苏州河步道（区建管委

保洁）、苏州河沿线、上生新所商圈、北新泾美丽街区。五是提

升环卫公厕服务水平。推进 8座环卫公厕 24小时开放，力争 2023

年底实现全区环卫公厕 24 小时开放率达到 30%以上。强化公厕

日常保洁，提高保洁质量，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六

是多措并举，持续改善优化环卫设施。加强小压站污水排放管理。

推进环卫作业车辆更新。优化环卫设施布局。升改造现有环卫设

施。

（二）高效治理，持续优化市容景观面貌

打造亮点，推进“美丽街区”景观道路建设。配合建管委推

进美丽街区建设。推进公共空间休憩座椅优化提升。目前共完成

公共空间休憩座椅 59 组，社会共享座椅 16 处。优化户外广告设

施和景观照明工作。聚焦重点，做好全区重大活动市容环境保障。

一是开展全国文明城区、国家卫生城区复评迎检工作。开展六届

进博会市容环境保障工作。已完成第六届进博会市容环境保障工

作方案和项目清单编制，完成重要保障区域市容环境提升工作量

梳理工作。三是完成其他重大市容环境保障工作。完成长宁女子

半马等重大赛事、重要接待、重大活动市容环境巡查、保障工作。

攻克难点，注重各类市容短板精准高效治理。一是深化市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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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区管理。开展市容环境薄弱区域整治。持续做好每月 15 日

的“洁净上海”城市环境清洁行动，做到“月月有主题，次次有

重点，人人齐动手，处处现成效”。推进《长宁区设摊经营管理

办法》编制。推进数字市容 2.0 建设。正式启用“门责管理轻应

用”。推进 2.0 版本的界面设计、服务器升级、数据库关联等内

容，逐步融合绿化、市容、景观灯光等各类数字资源。

（三）开放融合，全力塑造绿色品质生活

以点带面，推进公园城市建设。完成新增公共绿地 6969 平

方米，完成立体绿化建设 1.2172 万平方米。压实责任，推进“林

长制”做强做精，制定《2023 年长宁区林长制工作要点》，制

定了相关配套制度 5 项；各街镇新增、完善林长制工作制度、工

作机制 20 多个项目。共建共享，提高公众参与程度，构建社区

共治绿色共享格局，宣传市民爱绿护绿、种林巡林意识、共同推

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企事业单位附属绿地开放共享，做

深“六进”群众绿化活动，开展群众绿化活动，进一步激发市民

爱绿护绿养绿赏绿的热情。提炼内核，激发公园品质提升，完成

虹桥公园改造提升，推进中山公园南侧围墙打开和一号门区域融

合开放，实施外环林带生态绿道驿站建设，以“公园+”挖掘城

市公园新功能，拓展“公园+”形式和内涵，以艺术的展现方式，

以“公园城市”各重点领域为展示内容，不断拓展科普阵地，提

升科普质量，为公园服务人民探索新功能。

二、2024 年度部门收支预算编制说明



4

（一）全局部门收入预算

2024 年度，我局部门收入预算 166,150.68 万元。其中：财

政补助收入预算 160,622.92 万元（其中局本部财政补助收入预

算 99,197.43 万元）；行政事业单位非税收入预算 163.76 万元

（其中局本部非税收入预算 37 万元）；经营收入预算 4,300 万

元；其他收入预算 1,064 万元。

（二）全局部门支出预算

2024 年度，我局部门总支出预算 165,986.92 万元，其中预

算内支出 160,622.92 万元：经常性支出预算 7,093.68 万元（其

中局本部经常性支出预算 1,496.05 万元）、专项支出预算

153,529.24万元（其中局本部专项支出预算为97,701.38万元）；

其他资金的专项支出预算 5,364 万元。

（三）局本部 2024 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4 年度，我局机关本部支出预算为 104,911.09 万元。

1.经常性支出

2024 年度，局本部机关公务员 31 人、退休人员 47 人。按

照财政、人事部门规定的标准，我局经常性预算为 1,496.05 万

元，其中：人员经费预算 1,294.37 万元、公用经费预算 201.68

万元。

2.专项经费支出 102,001.38 万元。


